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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

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东镇东二路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吴中林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35人，代表股份248,076,43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7.357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44,679,8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6.709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29人，代表股份3,396,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48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32人，代表股份3,447,41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5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50,7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9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29人，代表股份3,396,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484%。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7,794,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64%；

反对254,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6%；弃权2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65,6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257%；反对254,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824%；弃权2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19%。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7,801,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3%；

反对247,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8%；弃权2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2,9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375%；反对247,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822%；弃权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3%。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00《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7,794,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63%；

反对249,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5%；弃权32,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65,4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199%；反对249,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286%；弃权3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14%。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7,793,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59%；

反对248,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3%；弃权34,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64,3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880%；反对248,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170%；弃权3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49%。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5.00《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7,796,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3%；

反对248,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3%；弃权30,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67,9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925%；反对248,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199%；弃权3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76%。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00《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7,76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30%；

反对283,9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5%；弃权3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2,3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618%；反对283,9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361%；弃权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21%。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00《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7,790,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9%；

反对255,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8%；弃权30,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61,8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155%；反对255,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69%；弃权3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76%。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00《关于开展2026年度期货和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7,797,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5%；

反对247,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8%；弃权3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68,4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070%；反对247,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851%；弃权3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79%。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00《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7,792,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55%；

反对253,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1%；弃权30,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63,3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590%；反对253,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76%；弃权3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34%。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0.00《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46,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659%；反

对 269,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291%；弃权 3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46,3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659%；反对269,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291%；弃权3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50%。

与上述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已回避表决，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
投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中联（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

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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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20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华谊路36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五）股东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3人，代表股份83,479,26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5.553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81,310,
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90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7人，代
表股份2,169,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3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7人，代表
股份2,169,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3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
投票的中小股东 107 人，代表股份 2,169,2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33%。

（六）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曹洪海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出席，公司全体高
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按照本次股东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经对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合
并统计，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83,478,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1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68,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9%；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
意，本议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并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3,478,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1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68,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9%；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
意，本议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并通过。

股东会同意实施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
司最新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人民币（含税），不送
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具体的明细会计科目为“资本公积一一股本溢价”）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按照公司现有总股本110,490,000股计算，拟派发现
金红利总额为55,245,000.00元，拟转增股本总额44,196,000股，本次转增后公司
总股本增加至 154,686,000股。若公司股本总额在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分配方案
实施期间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授予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事项导
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按照现金红利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并按
照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比例不变相应调整转增股本总额，并另行公告具体实施
结果。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3,477,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4%；反对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
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67,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6%；反对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3%；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
意，本议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并通过。

股东会同意公司分别向中国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兴业银行、招商
银行、江苏银行、华夏银行、宁波银行、交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共10家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拟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217,000万元人民币，最终授信额
度以各家银行批准的额度为准。除上述10家银行分支机构外，公司可以在本次
拟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额度之内增加其他银行机构作为申请对象。公司在办理
申请综合授信的业务中可以在总额度范围内增加或减少在各银行拟申请的额
度，但实际批准的总额度不超过本次拟申请的总额度。考虑到各家银行办理申
请综合授信业务的时间、流程、授信额度、授信范围有所不同，公司向各家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业务的办理期限为自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最终审批成功的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以公司
与各家银行签订的综合授信业务约定为准。

股东会同意授权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负责办理各家银行综合授信业务的申
请，并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曹洪海先生代表公司签署上述额度及期限内

的所有与授信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
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四）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3,470,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0%；反对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
权 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60,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59%；反对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6%；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
意，本议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并通过。

股东会同意续聘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6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3,47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9%；反对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
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5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6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28%；反对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弃权 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
意，本议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并通过。

股东会同意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修订，修订后的
制度将追溯适用至2026年1月1日生效。

（六）审议通过《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3,473,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7%；反对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
权 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63,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8%；反对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9%；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
意，本议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并通过。

股东会已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进行确认，审议通
过了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3,478,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1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68,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9%；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
意，本议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并通过。

股东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范围内，在符合公司
2026年度中期分红的前提条件下制定并执行具体的公司 2026 年中期分红方
案。董事会将根据股东会授权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分红金额、分红
频次、实施时间等。授权期限自2026年5月20日起生效至2026年12月31日终
止。

（八）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3,469,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3%；反对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弃
权 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59,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82%；反对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3%；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本议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并通过。

股东会同意在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
完毕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10,490,000股增加至154,686,000股，注册资本将由
110,490,000元增加至154,686,000元。

股东会同意根据上述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变动的情况，对《公司章程》中相
应条款进行修改。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观韬（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和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观韬（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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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
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6年 5
月13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1、2026年 5月 13日公司召开了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为：以公司2025年12月31日总股本24,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0元（含税），共派发
现金红利1,680万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年度。本年度不送红股，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在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
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
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本次分配方案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40,000,00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7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
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63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
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7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

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
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191

01*****345

股东名称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宣明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8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
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
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588号
咨询联系人：周健
咨询电话：0431-86176789
传 真：0431-86176788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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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6年5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为：以公司现有

总股本 2,340,452,91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50元（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351,067,937.25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

化；若公司股本总额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变化，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

定不变原则，以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额为基数调整分配比例。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

调整原则是一致的，且距离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40,452,915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

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

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6
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997

08*****106

股东名称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

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

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咨询联系人：张嘉展、张奕

咨询电话：0431-85096806、0431-81333021
传真电话：0431-85096816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关于确认公司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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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的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 2025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自回购完成之日起十日内注销。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
（含交易费用）不低于人民币 3,000.00万元（含此金额，不低于 2025年度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00万元（含此金额），
回购价格不超过14.11元/股。具体回购资金总额（含交易费用）以实际使用的资
金总额为准，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或回购实施完成时实际回购的
股份数量为准。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28日、2026年5月21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公司将根据股
东会的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上述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
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可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上述回购
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
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
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进

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前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
及复印件。

（二）申报时间
2026年5月21日起45日内，工作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00。
（三）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1、联系人：张未名、刘婷
2、联系电话：021-61462195
3、传真号码：021-61462196
4、联系邮箱：stock@stonehill-tech.com
5、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博霞路11号
6、邮编：201203
（四）其他事项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

报债权”字样；
2、以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传真或电子邮件

日期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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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董事长袁
金钰先生通知，获悉袁金钰先生将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及解除质押
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袁金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否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1,08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2.68%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13%

起始日期

2025年8月25
日

解除日期

2026 年 5 月
19日

质权人

深 圳 市 高 新
投 融 资 担 保

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袁金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否

本次质押
股份数量

（股）

1,08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6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13%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6 年 5
月19日

质 押 到 期
日

质 权 人 解
除 质 押 登

记之日

质权人

深圳市高
新投集团
有限公司

质押用途

实 际 借 款
人 生 产 经

营

三、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袁金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袁金钰

曾小华

袁聪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40,359,
057

11,700

35,500

40,406,
257

持 股 比
例

5.0054%

0.0015%

0.0044%

5.0112%

本次质押及
解除质押前
的质押股份

数量(股)

27,410,000

0

0

27,410,000

本次质押及
解除质押后
的质押股份

数量(股)

27,410,000

0

0

27,41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67.92%

0.00%

0.00%

67.84%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3.40%

0.00%

0.00%

3.40%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标记
数量(股)

0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100,000

0

35,500

135,50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77%

0.00%

100%

1.04%

注：上述持股比例按四舍五入处理，可能导致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存
在尾数不符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股票质押及解除质押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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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部分股份质押与解除质押的公告


